
证券代码:002654� � � �证券简称:万润科技 公告编号:2015-011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暂时变更投资者联系电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生产基地搬迁过程中

,

投资者关系电话出现故障

,

现将

投资者关系电话暂时变更为

0755-86562606,

投资者可通过该电话及投资者关系电子信箱

(wanrun@ma－

sonled.com)

与公司联系。公司预计投资者关系电话恢复正常需约

1

周时间。

此次暂时变更为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

,

敬请谅解

!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603678� � � �证券简称：火炬电子 公告编号：2015-003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收到《关于认定福建省

2014

年第一批高新

技术企业的通知》（闽科高【

2015

】

2

号），公司被重新认定为

2014

年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目前，公司已经取

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为

GR201435000027

，发证日期为

2014

年

8

月

14

日，有效期三年。

本次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为原证书有效期满后进行的重新认定。 公司曾于

2008

年首次被认定为高新

技术企业（有效期三年），并于

2011

年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有效期三年）。按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

办法》的相关规定，通过复审的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有效期为三年，期满后，企业需重新提出认定申请，故公

司进行本次高新技术企业的重新认定。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自获得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后连续三年

(2014

年度

-2016

年度

)

内将继续享受高

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即按

15%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以上税收优惠政策不影响公司

2014

年度的经营

业绩。

特此公告。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000568� � � �证券简称:泸州老窖 公告编号:2015-4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重大事项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14

年

10

月

15

日、

2015

年

1

月

10

日披露了与中国农业银行长沙迎新支行、中国工商银行南

阳中州支行

(

以下简称工行中州支行

)

等三处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事项

,

共涉及金额

50,000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

2014-35

号、

2015-1

号公告。

二、重大事项进展情况

公司已就与工行中州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事项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15

年

2

月

2

日

,

公

司收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

,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决定立案受理。相关进展将后续

公告。

特此公告。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4日

证券代码:002662� � � �股票简称:京威股份 公告编号:2015-003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1

月

27

日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5

年

2

月

2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人。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会议以通讯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吉林威卡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房产及土地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计

6513.44

万元收购子公司吉林威卡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原租赁使用吉林省

福正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位于吉林省公主岭经济开发区清泉大街

1550

号的土地及厂房。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上述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同

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子公司吉林威卡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原租赁使用吉林省福正汽车零部件

有限公司位于吉林省公主岭经济开发区清泉大街

1550

号的土地及厂房。 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1

、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

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2

、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事项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募

集资金使用》）等有关规定；

3

、保荐人将持续关注公司其余超募资金的使用情况，督促公司在实际使用前履行相关决策程序，确保

该部分资金的使用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且投资于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作为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

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切实履行保荐人职责和义务，保障全体股东利益，并对超

募资金实际使用及时发表明确保荐意见。

保荐人对本次超募资金使用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574� � � �证券简称:明牌珠宝 公告编号:2015-005

债券代码:112069� � � �债券简称:12明牌债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2明牌债” 票面利率调整和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公告的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

２０１２

年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６９

，简称“

１２

明牌债”）的债券持有人有权在债券存续期间

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

２

、根据《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人

即本公司有权在本次公司债券存续期间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上调本次公司债券后续期限的票面利率。本

次债券在存续期前

３

年票面年利率为

７．２０％

，在债券存续期前

３

年固定不变；在本次公司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年

末，发行人选择不上调票面利率，即本期债券存续期后

２

年的票面年利率仍为

７．２０％

，并在债券存续期内后

２

年固定不变。

３

、投资者参与回售等同于以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张（不含利息）卖出持有的“

１２

明牌债”。截至本公告发出前一

交易日，“

１２

明牌债”的收盘价高于回售价格，投资者参与回售“

１２

明牌债”可能会带来损失，请投资者注意

风险。

４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可选择不回售、部分回售或全部回售。

５

、回售申报日：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３

日至

２

月

５

日。

６

、回售资金到账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３

日。

现将公司关于“

１２

明牌债”票面利率调整和投资者回售安排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

１２

明牌债“基本情况及本次利率调整情况

１

、债券名称：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

２

、债券简称及代码：

１２

明牌债（

１１２０６９

）

３

、发行总额：

１０

亿元

４

、票面金额：

１００

元

／

张

５

、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７．２０％

６

、债券期限：

５

年期，附第

３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７

、起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８

、付息日：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７

年间每年的

３

月

２２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

９

、兑付日：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２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

１０

、信用级别：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的信

用等级为

ＡＡ

。

１１

、担保人及担保方式：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１２

、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２

年的票

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３０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选择权，则本期

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１３

、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

在本期债券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 本期债券第

３

个

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

付工作。自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３

个交易日内，行使回售

权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

公司债券份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

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１４

、登记、托管、委托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

１５

、本次利率调整情况：在“

１２

明牌债”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发行人选择不上调票面利率，即本期债券存

续期后

２

年的票面年利率仍为

７．２０％

，并在债券存续期内后

２

年（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１

日）固定不

变。

二、“

１２

明牌债”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及回售实施办法

１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投资者可选择不回售、部分回售或全部回售。

２

、风险提示：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投资者以

１００

元

／

张（不含利息）的价格卖出“

１２

明牌债”，投资者参

与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３

、回售申报日：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３

日至

２

月

５

日。

４

、回售价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张（不含利息）。以

１０

张（即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为一个回售单位，回售金额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

１

，

０００

元。

５

、回售登记办法：投资者可选择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在回售申报日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当日收市后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销。相应的债券将被

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

６

、选择回售的投资者须于回售登记日进行登记，逾期未办理回售登记手续即视为投资者不回售，同意

继续持有“

１２

明牌债”。

三、回售部分债券付款安排

１

、回售款到账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２

、回售部分债券享有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１

日期间利息，利率为

７．２０％

。

付息每手债券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的“

１２

明牌债”派发利息为

７２．００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

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５７．６０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

每手派发利息为

６４．８０

元。

３

、付款方式：发行人将依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登记结果对“

１２

明牌债”回售部分支付本金及利息，

该回售资金通过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再

由该证券公司在回售资金到账日划付至投资者在该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中。

四、回售申报日的交易

“

１２

明牌债”在回售登记日将继续交易，回售部分债券将在回售登记截止日收市后被冻结。

五、关于本次回售所付利息缴纳所得税的说明

１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债

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２０％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２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

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非居民企业债券持有者如需获取完税证明，请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前（含当日）填写附件列示的表格传真

至联系地址，并请将原件签章后寄送至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３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六、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虞兔良

联系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福全工业区

联系人：曹国其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５－８４０２５６６５

传真：

０５７５－８４０２１０６２

邮政编码：

３１２０４６

２

、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继宁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

１５

号嘉华国际商务中

１５０６

室

联系人：戴中伟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１３０４３９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７８２８００４

３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楼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９３８０００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１

特此公告。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4日

附件：

债券持有人信息 中文 英文

在其居民国（地区）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如有）

在其居民国（地区）地址

国（地区）别

应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情况

证券账户号码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债数（张）

应纳所得税金额（人民币：元）

联系人信息

姓名

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签章：

日期：

证券代码:002400� � � �证券简称:省广股份 公告编号:2015-007

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相关方

承诺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向祝卫东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4]1211

号

),

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资金之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下称“本次非公开发行”

)

工作已实施完成。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为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等

4

家机构投资者

,

股票发行价格为

24.50

元

/

股

,

发行数量

7,755,

102

股

,

募集资金总额为

189,999,999.00

元

,

募集资金净额

179,978,894.90

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为限售流

通股

,

上述

4

家机构投资者承诺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不进行转让。

特此公告。

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400� � � �证券简称:省广股份 公告编号:2015-006

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之配套融资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摘要）

声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配套融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

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九十，即

３３．８１

元

／

股。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

实施了

２０１３

年度分红派息，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５０

元 （含税），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调整为不低于

２２．４４

元

／

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数量调整为不超过

８

，

４６７

，

０２３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２４．５０

元

／

股，发行数量

７

，

７５５

，

１０２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８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００

元，募集资金净额

１７９

，

９７８

，

８９４．９０

元。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７

，

７５５

，

１０２

股新增股份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５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

７

，

７５５

，

１０２

股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５

日）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７

，

７５５

，

１０２

股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自股份上市之日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５

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在限售期限届满后方可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上市交易。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实施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证券法》、《公司法》和《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定的股票上市条件。

四、本公告书之目的仅为向公众投资者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仔

细阅读《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配套融资实施情况暨新增股

份上市报告书》全文及其他相关文件，该等文件已刊载于深交所及其指定网站。

释义

在本公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省广股份

／

公司

／

本公司

／

上

市公司

／

发行人

指 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雅润

／

雅润文化

／

目标公司

／

标的公司

指 上海雅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

／

雅润文化股东 指

祝卫东、北京嘉诚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高特佳精选成长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上海秉原旭股权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洪传

樵、丰泽（福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苏炳章、程永芳、长江成长资本投资有限公司、长

益（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郭建军、北京首诚邦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南

通杉杉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信达股权投资（天津）有限公司、上虞大通投资有限

公司、孙俊

交易标的

／

标的资产 指 上海雅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

／

本次交易

指

本公司拟通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 向交易对方购

买其所持有的雅润文化合计

１００％

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广东省国资委 指 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

指 《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指 《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

《交易报告书》 指 《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广新集团

／

广新控股 指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交割日 指 雅润文化

１００％

的股权全部更名至省广股份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

过渡期 指 自基准日到交割日的期间

盈利补偿期 指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若无法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完成本次交易，则盈利补偿期相应

顺延为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税后净利润

／

实际净利润 指

省广股份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审定的雅润文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数

元 指 人民币元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反垄断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重组办法》

／

《重组管理办

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指 《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财务顾问

／

主承销商

／

招商

证券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信扬

／

律师 指 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

瑞华

／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会计师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龙源智博

／

龙源智博评估 指 北京龙源智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中广信

／

中广信评估 指 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注：本报告书中可能存在个别数据加总后与相关汇总数据存在尾差，系数据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

一、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Ｃｏ．

，

Ｌｔｄ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省广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００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７４５

号之二

办公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７４５

号之二

注册资本：

５７８

，

２４９

，

７１８

元

法定代表人： 陈钿隆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１５９３

邮政编码：

５１００８０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７６１７３７８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６７１６６１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ｉｍｃ．ｃｎ

经营范围：

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广告咨询，承办展览业务；服装设计，代办印

刷，摄影服务，电子商务。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１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起停牌。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的议案》。

３

、本次交易对方中天津信达、嘉诚资本、高特佳精选、上海秉原旭、海通开元、长江成长资本、上虞大通、

丰泽创投、南通杉杉、首诚邦达和长益投资已分别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同意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７

日，雅润文化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其分别持有雅润文化的股权全部转让给

省广股份，并同意分别放弃本次转让中对其他股东转让的股权享有的优先购买权。

５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同日，公司与

各交易对方签署了《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６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公司取得《关于省广股份以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批复》

（粤国资函【

２０１３

】

１０４５

号），该批复确认广东省国资委同意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

案。

７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９

日，省广股份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现金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议案。

８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本次交易经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

２０１４

年第

９

次会议审核有条件通过。

９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本次交易方案获中国证监会核准通过。

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实施情况

１

、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雅润文化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户事宜履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３１０１１４００１６３２４８８

）。标的资产已变更登记至省广

股份名下，双方已完成了雅润文化

１００％

股权的过户事宜，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雅润文化成

为省广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２

、验资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瑞华验字［

２０１４

］

４８０７０００７

号），

经其审验认为：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止，公司已收到祝卫东、天津信达、嘉诚资本、高特佳精选、上海秉原旭、

海通开元、长江成长资本、上虞大通、孙俊、洪传樵、丰泽创投、南通杉杉、首诚邦达、郭建军、苏炳章、程永芳

和长益投资等

１７

名交易对方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合计人民币

１７

，

１４１

，

１２９．００

元，新增股本占新增注

册资本比例为

１００％

。

３

、股份发行登记事项的办理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６

日，省广股份已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

记材料。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个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

股东名册。

４

、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经向深交所申请，深交所已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１７

，

１４１

，

１２９

股股份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上市。

四、配套融资实施情况

（一）发行概况

发行证券的类型 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证券简称 省广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０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发行方式 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发行对象

不超过

１０

名的特定投资者，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以自有资

金认购）、财务公司、证券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自然人及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合格投

资者。

发行数量

７

，

７５５

，

１０２

股

证券面值

１．００

元

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

２４．５０

元

／

股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８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００

元

发行费用

１０

，

０２１

，

１０４．１０

元

募集资金净额

１７９

，

９７８

，

８９４．９０

元

发行证券的锁定期 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二）发行对象情况

１

、各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及认购数量

序号 申购对象名称

认购价格

（元

／

股）

获配数量

（股）

认购金额

（元）

１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２４．５０ ３

，

９０８

，

４０８ ９５

，

７５５

，

９９６．００

２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４．５０ １

，

６２３

，

６７３ ３９

，

７７９

，

９８８．５０

３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４．５０ １

，

１６３

，

７８７ ２８

，

５１２

，

７８１．５０

４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４．５０ １

，

０５９

，

２３４ ２５

，

９５１

，

２３３．００

合计

７

，

７５５

，

１０２ １８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００

２

、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

１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下城区天水巷

２５

号

法定代表人：吴承根

注册资本：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证券资产管理业务。一般经营项目：无。

（

２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金陵东路

３６８

号

法定代表人：兰荣

注册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它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３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６１９

号

５０５

室

法定代表人：阮琪

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４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６

号泰康人寿大厦七层

法定代表人：段国圣

注册资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

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

上述四家发行对象与本公司均无关联关系。

（三）发行实施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６

日，公司进行了本次发行的询价工作。根据询价结果，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确定为浙江浙

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四名投资者。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２４．５０

元

／

股，发行数量

７

，

７５５

，

１０２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８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００

元。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１

日

１５

：

００

时，上述发行对象将认购款项划转至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招商证券的专

项账户。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募集资金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瑞华验字［

２０１５

］第

４８０７０００１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１

日止，该账户收到发行对象缴纳款项

１８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招商证券将扣除发行费用

５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后的募集资金净

额

１８４

，

２９９

，

９９９．００

元划转至公司专项账户。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３

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募集资金净额进行了

验资，并出具了瑞华验字［

２０１５

］第

４８０７０００３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止，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止，公司实际已发行

７

，

７５５

，

１０２

股人民币普通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１８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００

元，扣除财务顾

问费、承销费等发行费用人民币

１０

，

０２１

，

１０４．１０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７９

，

９７８

，

８９４．９０

元。

五、本次发行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８

日就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

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７

，

７５５

，

１０２

股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

账，并正式列入公司的股东名册。

经向深交所申请，深交所已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７

，

７５５

，

１０２

股股份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５

日上市。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代码和上市地点

证券简称：省广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０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上市时间

本次新增股份的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５

日。

（四）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得转让。

六、本次交发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化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总股本为

５９５

，

３９０

，

８４７

股， 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募集资金融资完成

后，公司将新增

７

，

７５５

，

１０２

股

Ａ

股股票，公司总股本增至

６０３

，

１４５

，

９４９

股。

１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股） 比例 持股数（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６１

，

４４２

，

２９９ １０．３２％ ６９

，

１９７

，

４０１ １１．４７％

其中：国家持股

国有法人持股

其他内资持股

６１

，

４４２

，

２９９ １０．３２％ ６９

，

１９７

，

４０１ １１．４７％

外资持股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５３３

，

９４８

，

５４８ ８９．６８％ ５３３

，

９４８

，

５４８ ８８．５３％

合计

５９５

，

３９０

，

８４７ １００．００％ ６０３

，

１４５

，

９４９ １００．００％

２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本次发行前（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比例（

％

）

１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１

，

６４２

，

２６５ １８．７５

２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２１

，

２２４

，

８０３ ３．５６

３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组合

２０

，

３７０

，

６４７ ３．４２

４

交通银行

－

易方达科讯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６９

５

陈钿隆

１３

，

９６１

，

６９０ ２．３４

６

丁邦清

１３

，

９３０

，

１９４ ２．３４

７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三组合

１０

，

６９４

，

３８７ １．８０

８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８

，

６００

，

５７６ １．４４

９

戴书华

７

，

８９４

，

７２１ １．３３

１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７

，

８７０

，

００２ １．３２

合计

２３２

，

１８９

，

２８５ ３８．９９

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在册股东与此次新增股份合并名册）持股情况如

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比例（

％

）

１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１

，

６４２

，

２６５ １８．５１％

２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２１

，

２２４

，

８０３ ３．５２％

３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组合

２０

，

３７０

，

６４７ ３．３８％

４

交通银行

－

易方达科讯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６５％

５

陈钿隆

１３

，

９６１

，

６９０ ２．３１％

６

丁邦清

１３

，

９３０

，

１９４ ２．３１％

７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三组合

１０

，

６９４

，

３８７ １．７７％

８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８

，

６００

，

５７６ １．４３％

９

戴书华

７

，

８９４

，

７２１ １．３１％

１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７

，

８７０

，

００２ １．３０％

合计

２３２

，

１８９

，

２８５ ３８．５０％

３

、本次交易前后公司控制权的变化情况

本次交易前，广新控股持有本公司

１１１

，

６４２

，

２６５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１８．７５％

，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

交易完成后，广新控股仍持有本公司

１１１

，

６４２

，

２６５

股股份，以发行股份

７

，

７５５

，

１０２

股计算，其持股比例将变更

为

１８．５１％

，仍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４

、本次发行后公司具备股票上市条件

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证券法》、《公司法》

和《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股票上市条件。

５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股份变动暨新增股份上市事宜中不涉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的变动。

（二）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情况如下：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０９－３０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３２９

，

５７７．７０ ３０９

，

０５０．６８ ２６４

，

１２０．７３ ２０４

，

７６１．２４

负债总额

１５６

，

８２６．７１ １３９

，

９３２．７８ １２４

，

１９５．０９ ８７

，

６４９．３６

所有者权益

１７２

，

７５０．９９ １６９

，

１１７．９０ １３９

，

９２５．６４ １１７

，

１１１．８８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

权益

１５３

，

６８０．４０ １４９

，

５７５．９３ １２５

，

４９４．５２ １１０

，

０４９．２０

２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４０４

，

９６３．７４ ５５９

，

０８９．７３ ４６２

，

６６４．７１ ３７１

，

６９３．９５

利润总额

３７

，

６９３．４２ ４５

，

９４６．８２ ２７

，

７６１．９０ １５

，

１４２．４４

净利润

２８

，

８８７．４３ ３４

，

６３８．２０ ２１

，

３５５．５０ １１

，

４８１．６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２５

，

２６０．９３ ２８

，

７５５．７４ １８

，

０９１．１５ ９

，

９０４．３０

３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３６

，

０４１．７０ １２

，

１１１．１３ ４

，

６９９．８３ －５

，

２９１．２９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３６

，

７２０．６９ －７

，

７２７．３７ －９

，

８７０．３８ －４５２．６２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１０

，

６２８．５７ －３１２．２８ －１

，

９９８．８５ －２

，

７５６．４０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

－１１

，

３０７．５２ ４

，

０７１．４３ －７

，

１６９．４５ －８

，

５０１．１３

４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

２０１４－０９－３０

２０１３

年度

／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

年度

／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

年度

／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０．４４ ０．７５ ０．９４ ０．６７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２．６６ ３．８８ ６．５１ ７．４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元

／

股）

０．６２ ０．３１ ０．２４ －０．３６

资产负债率（

％

）

４７．５８ ４５．２８ ４７．０２ ４２．８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６．４４ ２０．９５ １５．３７ ９．３７

（三）本次发行对每股收益的影响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

７

，

７５５

，

１０２

股。以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基准，本次发行前后

公司每股收益（全面摊薄）对比情况如下：

财务指标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收益（元）

０．４８５６

（注

１

）

０．４７９４

（注

２

）

注

１

：发行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收益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后股本总额；

注

２

：发行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收益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

股本总额。

七、本次募集资金运用与专项存储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总金额为

１８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００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７９

，

９７８

，

８９４．９０

元，将用于支付收购雅润文

化股权的现金对价款，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以提供贷款的方式用于雅润文化运营资金安排，

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将

用于支付与本次收购相关的中介费用及相关税费，其余将用于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执行相关规定。截至目前，公司已在中国银行广州水均岗

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户号为

７３２８６４７９５１８５

。

八、本次交易相关证券服务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８－４５

层

电 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６６

传 真：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４６６９

主办人：凌江红、刘兴德

协办人：张学孔、王坤

（二）法律顾问

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林泰松

地 址：广州市天河路

１０１

号兴业银行大厦十三楼

电 话：

０２０－３８２１９６６８

传 真：

０２０－ ３８２１９７６６

经办律师：叶伟明、李洪源、苏伟俊

（三）财务审计机构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杨剑涛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１６

号院

２

号楼

３－４

层

电 话：

０１０－ ８８２１９１９１

传 真：

０１０－ ８８２１０５５８

经办注册会计师：支梓、邓国强

（四）资产评估机构

北京龙源智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宪强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

１００

号住邦

２０００

一号楼

Ｂ

座

２０

层东区

２００５

室

电 话：

０１０－８５８６７５７０

传 真：

０１０－８５８６７５７０－１１１

经办注册资产评估师：徐岩、柳晓翠

（五）资产评估机构

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汤锦东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

３００

号之一金安商务大厦

１７

楼

Ｌ

、

Ｋ

位

电话：

０２０－３７５８２９１２

传真：

０２０－８３６３７８４０

经办注册资产评估师：汤锦东、林少坚

九、中介机构关于本次交易实施过程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意、主承销商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经核查后认为：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已经实施完成，实施过程操

作规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已办理完毕，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

的信息不存在差异，相关协议及承诺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实施过

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相关后续工商变更登记事项的办理不存在风险和障碍。发行人募集配套资金

获得配售的认购对象的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规定。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及其

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法律顾问意见

法律顾问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实施过程操作规范，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和《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涉及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经办

理完毕，过户手续合法有效。本次交易涉及的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已办理完毕，省广股份已依法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标的资产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差异，本次交易涉及的各项承诺及协议合法有效，

继续履行不存在潜在法律障碍。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

人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发行人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获

得配售的认购对象的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规定。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

体股东的利益。

发行人尚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办理相关后续事项，该等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

法律障碍。

十、备查文件

１

、上市申请书；

２

、本公司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财务顾问及持续

督导协议》、《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承销协议》；

３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关于

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实施

情况之核查意见》；

４

、法律顾问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过程和发行结果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关于广东省广

告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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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配套募资主承销商：

二〇一五年二月


